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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价值和制度的普适化

唐健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 北京 100102)

　　[摘要 ] 国际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价值与制度的普适化 。人权普适化经过了从话语人权到

国际人权的历史演变 。国际人权公约蕴含的人权普遍性包括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 、人权价值的普

遍信奉 、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当今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视野与西方关于人权与社会的价值预设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理论背景主要为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 、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 、自

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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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在其 《权利的

时代》一书的前言中断言:“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

代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 ,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

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 1]
诚然 ,人权话语已经

得到普遍的同意与接受 ,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趋势愈

发加强 ,人权仿佛进入 “君临天下”的时代。人权话

语思潮本源于西方土壤 ,它是如何成为国际制度规

范的? 当今人类普通法———国际人权公约内含何种

人权的普遍性? 国际人权公约背后的理论背景又是

什么?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 、人权普适化的历史演变

最初的人权概念产生于西方 , 人权 (Human

rights)概念的形成与西方智识文化背景与社会土壤

相接榫 。人权本是西方世界追求个人自由解放 、改

善现实人生苦难的价值诉求话语。人权从最初的学

者书斋发展成为整个西方的社会思潮 ,进而演变成

全人类普世化的价值诉求和制度 ,其历史演变的具

体进程大致为:文本人权概念———人权社会思

潮———国内制度人权———国际制度人权 。所以 ,人

权普适化的主要阶段为:

1.话语人权阶段。在话语人权阶段 ,人权(自

然权利)首先体现为文本人权 ,见之于古典自然法

理论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如霍布斯在 《利维坦 》中

相当明晰地阐述 “自然权利 ,著作家一般称之为 Jus

Naturale,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

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 ———也就是保全自己的

自由 。”
[ 2] (P.91)

洛克在 《政府论 》中宣称每一个人对

其天然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不受制于其他任何

人的意志和权威 , “人们既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的

权利 ,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或许多人相等 ,不受控

制地享受自然法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他就自然享有

一种权力 ,不但可以保有他的所有物———即他的生

命自由 和 财产 ———不受 其他 人 的损 害和 侵

犯。”
[ 3] (P.53)

卢梭感叹人生而自由 ,但却无往不在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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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之中 。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以后 , “人类由

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 ,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

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

权利。”
[ 4] (P.26)

古典人权笼罩于自然法思想背景下 ,

其文本价值诉求大多与自由 、生命 、财产等术语结合

起来表达。这个阶段为以后人权思潮的兴起提供了

智识准备。

2.制度人权阶段。在文本人权转化为社会思潮

以后 ,人权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口号和人

们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一面旗帜。在资产阶

级革命胜利以后 ,西方各国演变到人权立法阶段 。

如英国 1628年的 “权利请愿书 ”,就明确提出了禁

止任意拘捕 ,任何被拘押者都有权申请人身保护

状等保障人身权利的主张 。 1679年英国国会通过

“人身保护法 ” , 7年后 , 英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

《权利法案 》。 1776年北美 13个殖民地(州)联合

通过了 《独立宣言 》 ,它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 “第一

个人权宣言 ”。 1789年的法国 《人权和公民权利

宣言 》则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人权 ”

概念 。

3.国际人权阶段。人权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文书

中是 1942年 1月 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

言 》。该宣言宣称:“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

保卫生命 、自由 、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保全其本国和

其它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 。” 1945年 6月 26

日订立的《联合国宪章 》在其序言中 “重申基本人权

人格尊严与价值 ,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

信念 ”,并把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

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和 “增进并激励对于

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列为联合国

的两项宗旨。 1945年制定的 《联合国宪章 》和

1948年的 《世界人权宣言 》标志着国际人权法的

正式诞生。其后 ,联合国又于 1966年 12月制定了

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和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自此 ,人权问

题大量进入国际法领域 。一个 “普世人权 ”的时代

已经来临。

二 、国际人权公约的人权

普遍性内涵

　　人权是普遍性的吗 ? 对于这个问题 ,尽管存在

各种理论争议 ,但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坚持人权价

值与规范的普遍性。笔者认为 ,国际人权法关于人

权的普遍性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国际人权公约强调人

权主体无差别的 、平等的人权资格 。 《世界人权宣

言》宣称:“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

等。”“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

由 ,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它见

解 、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 、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

区别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宣称:“每

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

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 ,不分种族 、肤

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它见解 、国籍或社会

出身 、财产 、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 。”《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同样宣称:“本公约缔

约国承担保证 ,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 ,

而不得有例如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

其它见解 、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 、出生或其它身份

等任何区别。”国际人权公约强调人权主体只要符

合人的自然属性 ,即只要是 “人” ,就毫无差别地享

有人权。

2.人权价值的普遍信奉。尽管对于何谓人权等

问题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国际人权公约极力弘扬

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并致力于规范普遍认同的基本权

利与自由 。在学理上 ,国际人权公约采取的策略是

将人权建立在一个可以普适化的客观基础 ,即人的

尊严(Dignity)之上。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 》与《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都 “确认

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并宣称 “对人类

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

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除在

学理上试图证立普遍人权价值的正当外 ,国际人权

公约还试图运用规范手段保证人权价值的普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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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与 《经济 、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都规定有 “各国根据 《联合国

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

和遵行 。”自 1948年联合国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 》至

今 ,当今世界 170多个国家的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

规定了对人权的保护 。

3.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 。国际人权公约包含着

一定的标准 ,它们是对国家的行为 ,也就是对代表这

些国家的个人行为进行裁判的依据 。
[ 5] (P.45)

人权普

适化不仅在于人权价值的认同 ,以及尊重人的尊严

与人的基本权利的共识 ,更在于国际人权公约为约

束国家和个人行为提供了一系列可行的共同标准 。

人权普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权从普遍性价值逐渐演

变为普遍性规范的过程。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诞

生之时 ,联合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权限和宗旨仅在

于发挥 “研究 ”、“促进 ”、“激励 ”、“作成建议”等一

般性作用 ,而且《宣言 》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效

力 ,但 《宣言 》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 ,为

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 《人权宣言》的

原则在国际场合也被反复重申 ,比如在 1968年德黑

兰与 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 , 《人权宣言 》

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得到普遍的尊重 。在制度层面 ,

国际人权两公约是 《宣言 》宣称的基本人权的进一

步实证化 、普适化和法律规范化 。到 2002年底 ,共

有 149个国家批准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共有 148个国家批准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其中 , 《儿童公约 》更加接近普适化 ,于

1998年 12月就已经具有 191个缔约国 。

三 、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背景

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人权两公约的产生乃是借

助西方人权话语来关注人类现实的 ,其基本思想视

域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思想痕迹。尽管在起草这些

文件的过程中 ,各方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但西方文化

及其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使得国际人权公约无法摆脱

西方人权思想视野。其主要表现为:

1.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 。在国际人权公约

里 , “人的尊严 ”(HumanDignity)是个极为醒目的概

念。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共有 5次出现 “尊严 ”一

词。 《宣言 》序言宣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

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

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该条说明:第一 ,人类尊

严乃是固有的 、与生俱来的。第二 ,对人类固有尊严

的承认 ,乃是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本条件 。 《公民

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两公约序言又一次强调:“按照联合国

宪章所宣布的原则 ,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

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 、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两公约序言除重复 《宣言 》关

于人的 “固有尊严”表述外 ,还 “确认这些权利是源

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更

是 “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

和价值。”这说明世界人权公约中人权名目的合法

性基础来自 “人的尊严”本身 。人的尊严概念与西

方自然法以及宗教哲学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 ,展现

了一条从抽象人性出发论证人权正当性的路径。

2.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国际人权公约除

在人权正当性问题上立足于西方抽象人性论的证立

路径外 ,其人权理论还深受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影响。

A·罗森鲍姆认为 ,人权的演变历史是同自然法传统

联在一起的 , 《世界人权宣言 》等国际人权法的基本

人权原理是西方思想对人权的解释 ,它是自然法传

统演变而成的一个概念。
[ 6] (P.27)

尽管近代以来 ,自

然法学对于权利来源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与论证路

径 ,格劳秀斯 、斯宾洛萨 、霍布斯 、洛克 、卢梭 、潘恩等

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论言说 ,但自然法学对于权利来

源有着共同的价值预设:即人权不管是基于上帝 、自

然法则 、理性 ,抑或抽象人性 ,它们都是天然拥有 、恒

时恒地拥有的普遍权利 ,这种权利不必他人授予 ,不

需国家认可并先于任何法定权利 。这种 “天赋人

权” “生而固有 ”的观念大量体现于国际人权法中。

如《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

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 ,并应以兄

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 1条)《公民权利与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 》宣称:“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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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宣称:“本

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自

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

利 。”(第 25条)

3.自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西方的人权是个人主

义的人权 ,其与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相互吻合 。杰

克·唐纳利将自由主义和人权视为一种必然的联

系 ,他认为 ,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中 ,

自由在受人权保护的领域内 ,赋予个人以合理的优

先地位 。从多少带有点契约的眼光来看 ,国家和社

会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结合 ,即通过人权的运用和享

用 ,它可以使人的潜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对于

自由来说 ,人的尊严基本上体现在这样一种生活观

念中 ,即每个人都是享有充分人权的平等自主的社

会成员 。
[ 7] (P.75-76)

的确 ,在西方自由主义视野下 ,人

权理论的根基是原子式个人主义 ,消极自由的非干

涉主义 。人权的政治理念则寄托于自由民主的社会

理想之中。国际人权法也试图描绘出一幅自由民主

的社会理想蓝图。一方面 ,国际人权公约都以 “免

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 ”作为人权最终的价值理想。

如《世界人权宣言》宣称 “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

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

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 “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

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 ,已被宣布

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世界人权宣言 》规定的

这些权利进而要求一个由它设计的自由的社会和理

想的人 ,而且 ,如果得到实施 ,这些权利就会在创立

这一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 《公民权利与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与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也有同样规定 。另一方面 ,国际人权法的权利

设计同样依据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这主要体现在

公民政治权利的设计方面 ,国际人权法注重保护西

方自由主义所谓的消极自由权利 ,如人身权 、财产

权 、私生活自由权 、通讯自由权 、宗教自由权 、迁徙自

由权 、思想与舆论自由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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